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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行政執行程序中如何運用行政執行法第9條為異
議救濟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1841號行政裁定 

 

【實務選擇題】 
 

下列關於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聲明異議應以書面為之，縱使執行時當場提出者，亦同。其以言詞為之者，

應不受理 
(B) 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件，所謂直接上級主管機關，係指法務部 
(C) 不服中央各院之行政執行而聲明異議者，由中央各院自行受理異議並為決定 
(D) 直接上級主管機關認為異議無理由而駁回者，應告以得於一定期限內向行政

法院提起訴訟 
答案：C 
 
 

【裁判要旨】 

按行政執行法第1條規定：「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及即時強制。」第4條第1項規定：「行政執行，由

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第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
項）義務人或利害 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

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第2項）前項聲明異議，

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認其無

理由者，應於10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30日內決定之。」旨在明

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

之情事，如何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以及執行機關如何處理異議案件之程序，並

無禁止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於聲明異議而未獲救濟後向法院聲明不服之明文規

定，自不得以該條規定作為限制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訴訟權之法律依據，是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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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明定行政執行行為之特別司法救濟程序之前，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該直

接上級主管機關所為異議決定者，仍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至何種執行行為可以

提起行政訴訟或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訴訟，應依執行行為之性質及行政訴訟法相

關規定，個案認定。又行政執行法第9條規定之聲明異議，並非向執行機關而是向

其上級機關為之，藉以達成行政機關先行自我審查原執行行為合法性之功能。因

此，對於具有行政處分性質之執行命令不服，經依行政執行法行法第9條規定之聲

明異議程序，應認相當於已經訴願程序，聲明異議人可直接提起撤銷訴訟（參見

本院97年12月份第3次及107年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爭點說明】 

受執行人若不服行政執行法之處分，應依照行政執行法第9條提起異議，倘

若不服該異議決定，則可依照最高行政法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及最高行政法院107年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續行救濟，即為提起撤

銷訴訟： 
（一） 按行政執行法第9條：「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

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

議。前項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

已為之執行行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

關於三十日內決定之。」 
（二） 次按最高行政法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行政執行法第9條

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

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前項聲明異

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

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10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30日內決

定之。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

關因必要情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旨在明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

於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如何向執行

機關聲明異議，以及執行機關如何處理異議案件之程序，並無禁止義務人或

利害關係人於聲明異議而未獲救濟後向法院聲明不服之明文規定，自不得以

該條規定作為限制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訴訟權之法律依據，是在法律明定行

政執行行為之特別司法救濟程序之前，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該直接上

級主管機關所為異議決定者，仍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至何種執行行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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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行政訴訟或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訴訟，應依執行行為之性質及行政訴訟

法相關規定，個案認定。其具行政處分之性質者，應依法踐行訴願程序，自

不待言。」 
（三） 末按最高行政法院107年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行政執行依其性質

貴在迅速，如果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執行命令提起撤銷訴訟，必須依行政執

行法第9條之聲明異議及訴願程序後始得為之，則其救濟程序，反較對該執行

命令所由之執行名義行政處分之救濟程序更加繁複，顯不合理。又行政執行

法第9條規定之聲明異議，並非向行政執行機關而是向其上級機關為之，此已

有由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進行行政內部自我省察之功能。是以立法者應無將

行政執行法第9條所規定之聲明異議作為訴願前置程序之意。再者，司法院釋

字第243號解釋認為公務人員受免職處分，經依當時（民國75年7月11日制定

公布）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7條規定，向上級機關（無上級機關者向本機關）

申請復審，及向銓敘機關申請再復審，或類此之程序謀求救濟者，相當於業

經訴願及再訴願程序；依司法院釋字第755號解釋意旨，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

監獄處分及其他管理措施而言，向監督機關提起申訴，亦相當於已經訴願程

序。據此可知，就法律所規定之行政內部自我省察程序，是否解釋為相當於

訴願程序，並不以該行政內部自我省察程序之程序規定有如同訴願程序規定

為必要，仍應視事件性質而定。因此，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執行命令不服，

經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之聲明異議程序，應認相當於已經訴願程序，聲明異議

人可直接提起撤銷訴訟。 

【相關法條】 

行政執行法第9條 




